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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女士： 
 
 

《2005 年收入(自訂車輛登記號碼)條例草案》  

 二零零五年五月二十五日來信收悉。政府現就你的提問作出以下回應。 
 
條例草案第 10 條  ─  新訂的規例第 12G 條  

2. 一如我們在五月二十三日信中解釋，我們擬在條例草案第10條所載的
建議規例第12G條訂明，運輸署署長如信納有好的因由，在決定接納某個擬
使用的自訂車輛登記號碼(自訂車牌號碼)申請後，可在該號碼以拍賣方式出
售前覆核其決定。運輸署署長如接獲公眾或政府部門提出的合理意見，又或

隨後情況有所改變，都可能會覆核其決定。不過，我們無意在法例訂明具體

的覆核理由，以限制運輸署署長的覆核權力。儘管如此，運輸署署長行使權

力時仍須依照行政法原則合理地行事。此外，條例草案第10條所載的建議規
例第12F條訂明自訂車牌號碼的審批準則，運輸署署長覆核其決定時可以參

考。我們相信，這項建議是恰當的，可避免出現不合理的情況，就是運輸署

署長必須拍賣不宜分配的擬使用自訂車牌號碼，但在拍賣後取消有關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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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例草案第 10 條  ─  新訂的規例第 12I、12K 和 12O 條 

發售備忘錄所訂的發售條件 

3. 依政府在法案委員會五月二十四日會議上所提供的資料，運輸署與買

主簽訂的車輛登記號碼發售備忘錄所載的發售條件包括：  
 

(a) 車輛登記號碼分配事宜須受《道路交通（車輛登記及領牌）規例》

第 9 至 14條規限；  

(b) 買主須在競投完成後立即繳付有關的買價；  

(c) 買主須以劃線支票付款，支票須註明收款人為“香港特別行政區政

府”。期票或現金均不予接受。在不限制上述(b)項條件的一般性原
則下，劃線支票如不能兌現，會視為違反(b)項條件；  

(d) 車輛登記號碼只可配予以買主名義登記的車輛。所購車輛登記號碼

如需登記於有限公司名下，買主須立即出示有關的公司註冊證書； 

(e) 如買主違反發售條件的任何一款，運輸署署長有權因買主不履行合

約所引至的損失對其採取法律程序，取消有關車輛登記號碼的分

配，並以拍賣方式再次出售有關號碼。如有關號碼再次出售時的價

格低於原先的拍賣成交價，則原來的買主須應索求向運輸署署長繳

付一畢相等於兩者差價的款項；以及  

(f) 車輛登記號碼必須在分配後 12個月內配予一輛汽車。  

4. 售賣的法定權力應解釋為默示授權作出可合理地視為該權力本身的附

帶或相應作為。運輸署署長有權施加任何合理且與《道路交通條例》及其規

例沒有抵觸的發售條件。我們認為，發售備忘錄所載的條件，都是與發售事

宜有關的合理要求或反映法例的規定。我們認為無須訂定法例條文，賦予運

輸署署長權力就自訂車牌號碼施加類似條件。 
 
取消自訂車牌號碼的補償  

5. 條例草案第10條所載的建議規例第12L條訂明，如運輸署署長在顧及他
認為有關的事宜後，信納某自訂車牌號碼不適宜或不再適宜分配，他可在該

號碼分配後的任何時間，行使其酌情決定權取消該號碼的分配。條例草案第

10條所載的建議規例第12M條更訂明，在分配證明書等文件交還時，運輸署

署長須向有關的自訂車牌號碼持有人退回一筆相等於該號碼的拍賣成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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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政府就該號碼收取的特別費用的款額。此外，草案也訂明，在適用的情況

下須退回車輛牌照費中剩餘有效期的款額。如條例草案獲得通過，所有自訂

車牌號碼的發售及轉讓都受上述條文建議的法律管制規限。  
 
6. 由於自訂車牌號碼會以拍賣方式售予一名人士，而該車牌日後可連同

其所屬車輛一併轉讓，政府擬根據歐洲人權法理學假定，自訂車牌號碼屬《基

本法》第一百零五條所指的財產，因為自訂車牌號碼可能具有一定的經濟價

值。不過，如上文所述，自訂車牌號碼在分配後可予取消，是該項法定計劃

的重要部分，以規管這類號碼的出售和轉讓。法律意見認為，按照規管發出

車輛牌照的法例所訂的條文撤銷牌照，並不構成剝奪財產，這是在歐洲法理

學中獲確認的觀點。  
 
7. 基於上述各點，政府認為建議的規例訂明自訂車牌號碼可予取消，並

沒有抵觸《基本法》第一百零五條，因為自訂車牌號碼持有人的權利始終受

到有關使用自訂車牌號碼的法例規限，當中包括有關號碼有可能被當局按法

定規定取消。  
 
8. 政府無意提出，向被取消自訂車牌號碼的持有人作進一步補償。運輸

署會確保自訂車牌號碼的準買主和持有人清楚知道，車牌號碼有被取消的可

能，以及退回拍賣成交價或特別費用的安排。該署打算透過多個途徑，包括

宣傳小冊子、部門網站、申請表格、在拍賣會的宣傳安排，以及自訂車牌號

碼的發售備忘錄和分配證明書等，發布有關資料，以廣周知。  
 
自訂車牌號碼分配的確定性  

9. 我們曾考慮一項建議，就是訂明已分配自訂車牌號碼的有效期，規定

車牌號碼在有效期內不得取消。我們也曾考慮可否訂明運輸署署長在某個期

限過後不能收回已分配的自訂車牌號碼。  
 
10. 我們不建議就已分配自訂車牌號碼訂明一個有效期。根據現行安排，

特別車牌號碼和普通車牌號碼都並無有效期的限制。如自訂車牌號碼的分配

只限一段時間內有效，則會對號碼持有人造成不便。  
 
11. 我們認為有需要賦予運輸署署長權力，以便他可在自訂車牌號碼分配

後的任何時間取消有關號碼。設定運輸署署長可收回已分配號碼的時限，並

不符合公眾利益。一如我們在法案委員會五月二十四日會議上解釋，某些自

訂車牌號碼在分配後的任何時間，可能會因情況改變而觸及條例草案第10條
所載建議規例第12C和12F條訂定的審批準則(例如某自訂車牌號碼獲接納時

可能不帶有三合會含義，但在一段時間後其用法可能會有改變)，因而須予取
消。我們相信，有關自訂車牌號碼如不再適宜分配，公眾會期望當局可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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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取消。因此，為使自訂車牌號碼計劃能順利推行，取消車牌號碼的權力

是有必要的。  
 
12. 我們會按審核程序，審慎處理自訂車牌號碼的申請，以決定是否接納

有關申請。由於運輸署署長曾進行詳細審批工作，認為某個自訂車牌號碼適

宜分配，因此，必須有具體理由證明該號碼不適宜或不再適宜分配，方可取

消該項分配。運輸署署長在行使這項權力時，不能草率。自訂車牌號碼被取

消的個案，預計會很少。此外，自訂車牌號碼持有人可向行政上訴委員會提

出上訴，故其權益已受到保障。  
 
13. 我希望上述各點可有助澄清有關問題。如對覆函的內容有任何疑問，
請隨時與我聯絡。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麥震宇                代行) 

 
 
 
副本送： 運輸署署長 (經辦人：周慧芬女士) 3101 5561 
 法律草擬專員 (經辦人：高意潔女士) 2845 2215 
 民事法律專員 (經辦人：黎生先生) 2869 0670 
 
 
 
二零零五年六月九日  
 
 
 


